中山医学院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表

※请申请人依照下表，对申请资格与申请书内容进行逐项检查，有关项在“□”处打√，无关项在“□”处打×；该表请打印签字后与申请书一起交学院科研工作室审核。
	申请人承诺：

	我已阅读《2016项目指南》及《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科研诚信须知》，所申请内容符合《2016项目指南》范围，保证申请书全部内容真实准确且无重复申报，确认所有项目组主要参与者知情，并对以下形式审查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对。若填写失实或违反规定，责任将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字：         

	申请项目类型（包括资助类别、亚类说明等）：


	申请人
	科研工作室

	常规检查

	1
	申请人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科技人员
	□
	□

	2
	申请人及其项目组主要参与者已经自行进行超项检查并没有超项记录
	□
	□

	3
	申请书纸质文件已报送一式3份（均为原件并双面打印），同电子文件版本号一致，未出现页码断续、空页或“草稿”版本等。
	□
	□

	基本信息

	4
	创新研究群体、杰青、优青“项目名称”已填写“研究领域”，而非具体研究课题名称
	□
	□

	5
	“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已按《2016项目指南》要求选择填写无误
	□
	□

	6
	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项目的“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亚类说明”选择“自有申请”或“部门推荐”等
	□
	□

	7
	“附注说明”：重点项目已写明“立项领域名称”或“非领域申请”，重大研究计划已选择重大研究计划名称(精密测量物理、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联合基金项目已选择联合基金名称（如NSAF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促进海峡两岸科技项目联合基金等），面上项目（如信息与数学领域交叉类项目、常规面上项目、疾病动物模型建立等）
	□
	□

	8
	研究期限已按各类型项目资助期限要求填写，为2017年01月-20**年12月
	□
	□

	9
	已按《2016项目指南》所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以及各学部相应科学处对申请代码要求正确选择“申请代码”，已尽量填写到三级学科代码（即6位数字），无三级学科代码的已尽量填写到二级学科代码（即4位数字）。
已准确选择相关领域代码对应的研究方向及关键词内容。申报肿瘤学科的申报者已选择医学科学部肿瘤学（H16）相应的二级申请代码。
	□
	□

	10
	中英文关键词、摘要均已填写；其中创新研究群体、杰青 “摘要”填写申请人和参与者的“主要学术成绩”等，优青填写“主要学术成绩+拟开展研究工作”，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保密问题
	□
	□

	11
	依托单位为“中山大学”，依托单位信息准确，合作研究单位是注册依托单位或非注册法人单位，且未超过2个
	□
	□

	12
	申请人及项目组参与人信息已分别按模板要求填写并上传，真实完整准确。杰青、优青项目没有填写“项目组主要参与者”、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仅填写1位国内合作者信息、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填写研究骨干不多于5人
	□
	□

	13
	申请人及项目组主要参与者申请当年未借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
	□
	□

	14
	申请人职称、年龄、学位符合相关类别申报要求
	□
	□

	资金预算

	15
	经费预算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
	□

	16
	预算说明有必要的资金用途、测算依据，合作研究外拨资金有合作经费（含间接费用）占比、使用、责权等详细说明。预算经济合理，具备较强的目标相关性。预算科目填报需准确，预算周期与项目研究期限一致。
	□
	□

	17
	☆预算说明书：每个科目提供详细测算依据。直接经费所有科目不设上限。
	□
	□

	18
	☆ 不得预算：餐费、接待费、礼品费、不可预见费用。
	□
	□

	19
	☆   不得在直接经费中预算日常办公电脑，普通办公材料（如办公用品和打印机耗材）。
	□
	□

	20
	☆   设备费：购置或试制5万元以上设备，需做详细说明。
	□
	□

	21
	☆   燃料动力费：指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如无单独计量仪器和装置，其日常水电从“间接费用”开支。即燃料动力费部分不需要做2%的学校水电费用预算。
	□
	□

	22
	☆自筹资金：一律为0，若不写0，申请时需提供配套落实证明，结题时需接受额外的专项审计。
	□
	□

	23
	☆   劳务费：可开支给参与项目研究的无工资性收入的研究生、博士后和临时聘用人员。
	□
	□

	24
	☆ 专家咨询费、会议费、差旅费：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预算。
	□
	□

	25
	☆区分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的开支范围：
	□
	□

	
	参加国内会议发生的费用属“差旅费”。
	
	

	
	举办会议发生的费用属“会议费”。科研项目举办小型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等属于四类会议。
	
	

	
	参加国/境外会议及境外专家来华发生的费用属“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报告正文

	26
	已按正文模板撰写，各部分撰写提纲齐全，内容翔实、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
	□

	27
	内容完整无遗漏，文字排版统一美观，图、公式、分子式等清晰无乱码。
	□
	□

	28
	立项依据中主要参考文献书写规范
	□
	□

	29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中研究期限符合，分年度编写。
	□
	□

	30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已列出全部作者姓名（按照论文发表时作者顺序）、论文题目、杂志名称、发表年代、卷期以及起止页码（摘要论文、会议论文等请加以说明）；独立通讯作者已标注（*）；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已按照发表论文的作者顺序标注所有共同第一作者（#）或所有共同通讯作者（*）；
	□
	□

	31
	已按提纲要求填写正在承担或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
	□

	32
	申请和/或承担国家基金项目单位不一致的已注明
	□
	□

	33
	已按提纲要求对申请人负责的前一个已结题国家基金项目情况进行了介绍
	□
	□

	34
	在以往基金资助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申请，已在申请书详细说明上一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本次申请的内容与上一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
	□

	35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已按提纲要求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

	36
	没有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类型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学部申请；同一申请人没有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通过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没有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没有将已获资助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学部提出重复申请。
	□
	□

	37
	购置５万以上固定资产设备已逐项说明与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
	□
	□

	38
	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生命科学部的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已按要求在申请书正文部分的最后增加一项800字左右的“关于已取得重要创新性进展的情况说明”等
	□
	□

	研究成果

	39
	所有研究成果已按规定格式录入
	□
	□

	附件

	40
	已按《2016项目指南》及相应类型项目撰写提纲要求逐项上传
	□
	□

	41
	申请人已上传5篇以内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著的PDF文件（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及医学科学部所有项目）。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已在纸质申请书后附5篇申请人近五年发表的与本次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首页
	□
	□

	42
	在站博士后申请项目需系统扫描上传单位承诺函，并需作为附件装订在书面材料内
	□
	□

	43
	非高级职称且没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已提供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专家推荐信，推荐者须亲笔签字并写明单位、专业、职称
	□
	□

	44
	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的导师同意函，已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导师须亲笔签字并写明单位
	□
	□

	45
	有境外或国外人员参加的项目，提供本人签字的合作协议书或知情同意书
	□
	□

	46
	在依托单位(含二级单位)非全职聘用的申请人，已提供我校人事处的聘任合同，并说明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依托单位兼职的工作时间 
	□
	□

	47
	受聘于我校的境外人员，需附件上传人事处提供的聘任证明。若仅为学院临聘，人事处不能提供聘任证明的，不予申报。
	□
	□

	48
	回避评审专家信函订在申请书原件封面内
	□
	□

	49
	对于涉及伦理学的研究项目，申请人已附件上传及纸质版本附上伦理委员会的证明。对于利用基因工程生物等开展的研究工作，已写明其来源，由其他实验室赠予，已提供对方同意赠予的证明，涉及病原微生病高致病性研究的项目已开具生物安全保障承诺
	□
	□

	50
	杰青、优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已按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附件材料说明上传相关附件；杰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纸质申请书后已附学校学术委员会与学校的推荐意见
	□
	□

	51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申请人已提供①所在国（或所在地）任职证书复印件及主持的研究项目批准通知书复印件；②与国内合作者及合作研究单位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书”
	□
	□

	52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已上传并附有双方签字的英文申请书、合作研究协议书、合作者在所在国（或所在地）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研究项目的有效证明材料或近3年发表的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论文、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
	□
	□

	53
	无实质性外拨合作经费计划的项目，应避免引进合作单位。有合作单位的项目，原则上应有合作方正式科研人员参与，严禁合作单位只派学生参加。双方已签署合作协议。
	□
	□

	54
	凡申报医学部九处（学科代码为H30、H31）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人，如果研究内容与原导师工作相似或是原研究生课题的后续研究，申请人应征得原导师同意，并在申请书上附上原导师同意函。
	□
	□

	签字和盖章

	55
	申请人及其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全部亲笔签名并与申请书文字一致，未出现字迹潦草无法辨析情况，无代签或冒签。境外人员如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在签名盖章页签名处写上“见附件知情同意书”，不得代签或冒签。知情同意书上的签字应与项目组主要成员中的打印姓名为同样字符
	□
	□

	56
	合作研究单位已加盖其注册依托单位或法人单位公章
	□
	□

	
	注：合作单位已正确表述合作单位名称。在ISIS系统注册的单位，不得填写到下级所属部门；如只能填写“北京大学”，不能填写“北医三院”。 没有在ISIS系统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
	
	

	57
	签字和盖章页已装订在所有纸质申请材料的最后，最后一页封面装订线部分已用工业用胶带贴封，以防散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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